南投縣100年度社會救助低（中低）收入戶

審查各類所得或工作能力之計算標準表訂定日期:100/6/3
	所得項目/類別
	法規依據
	計算標準
	說明

	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5-1條1項1款1目) 
	提供薪資證明
	(5-1,1,1,1-1)前段
	依實際薪資計算工作收入
	（收入高於23,896元者）

	
	財稅資料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
	(5-1,1,1,1-1)後段
	依薪資調查各職業類平均薪資計算（該類經常性薪資核算）
	自行執業(如代書、律師、會計..)、開業及經營者（收入高於23,896元者）

	
	最近1年度之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收入，且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
	(5-1,1,1,1-2)
	依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己知職業類別，惟實際收益未查列（收入高於23,896元者）

	
	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者(具有工作能力者)
	(5-1,1,1,1-3)
	初任薪資(23,896元)
	依最近一次各業初任人員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5-1條1項1款2目)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16-65歲)
	(5-1,1,1,2)前段
	依基本工資核算(17,880元)
	提附3次以上就業未媒合成功記錄

	
	經公立就業機構認定失業者或55歲以上經公立就業機構媒介工作3次以上未媒合成功、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全日制職業訓練。
	(5-1,1,1,2)後段
	依基本工資核算(17,880元)

（認定及訓練期間得不計算）
	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入（0元），所領取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仍應併入其他收入計算。

	有工作能力因照顧親屬未就業者(5-3條1項4款
	因照顧特定身障或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親屬
	（5-3,1,4）
	0元
	◎無工作能力者，同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以一人為限。

◎需附受照顧重大傷病、失能者證明文件。

	原住民已就業者(5-3條3項
	提供薪資證明（無比例適用）
	(5-1,1,1,1-1)前段
	實際薪資認定（收入高於23,896元者）
	已就業者得依第1款第1目之2及第1目之3工作收入之計算，原住民應依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般民眾主要工作所

	
	就業未提供薪資
	(5-1,1,1,1-2)
	1.依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收入高於23,896元者）

2.得提薪資舉證再依實薪或比例計算
	

	
	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者
	(5-1,1,1,1-3)
	1.初任薪資(23,896元)

2.得提薪資舉證再依實薪或
	

	原住民已就業者(5-3條3項
	【具有工作能力者】 （得提薪資舉證再依實薪或比例計算）
	
	比例計算
	得與原住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原住民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
(16-65歲)
	(5-1,1,1,2)後段
	依基本工資核算(17,880元)

（認定及訓練期間得不計算）
	

	身心障礙者
	輕度，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5-1,3後段,另參

(5-1,1,1,1-2)

(5-1,1,1,1-3)
	依核算收入55%計算

(13,143元)
	23,896*55%

	
	中度，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5-1,3後段,另參

(5-1,1,1,2)
	依核算收入55%計算

(9,834元)
	17,880*55%

	
	重度以上，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5-3,3
	0元
	

	
	領取身障手冊，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5-3,3
	以實際投保薪資查計
	

	高中職以上學生
	25歲以下日間部學生
	5-3,3,1
	0元
	檢附學生證

	
	大學院校以上進修學校全職就業者
	5-3,3,1
	1.所得超過基本工資依實際所得計列

2.未達基本工資者依17,880元計列
	檢附學生證

	
	年滿16歲未滿20歲之高中職進修學校
	5-3,3,1
	1.夜校生超過基本工資依實際所得計列

2.未達基本工資者依基本工資*70%計列(即12,516元)

3.未就業提證說明得不計列
	依左列標準第3款計列為未工作收益者，如經查核已投入職場工作者，應依左列標準調整計算之

	未成年及60歲以上高齡未充份就業人口
	16-20歲（含非全職就業者）
	5-1,3前段
	依核算收入70%計算

(12,516元)
	17,880*70%

	
	60-65歲者
	5-1,3前段
	依核算收入70%計算

(12,516元)
	17,880*70%

	一親等出嫁女兒
	查有薪資收入者
	(5-1,1,1,1-1)前段
	1.依實際薪資計算工作收入
2.依初任工資計算23,896元
	

	
	查無薪資收入者
	(5-1,1,1,2)前段
	依基本工資核算(17,880元)
	依工作能力未就業者認定


· 初任薪資標準：100年度每人每月為23,896元

· 基本工資：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100年最低基本工資為17,880元

第五條之一（家庭總收入計算之範圍）

  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家庭總收入，指下列各款之總額：

  一、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1.依全家人口當年度實際工作收入並提供薪資證明核算。無法提出薪資證明者，依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所列工作收入核算。

          2.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收入，且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依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3.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者，依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布之最近一次各業初任人員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二）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依基本工資核算。但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失業者或五十五歲以上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媒介工作三次以上未媒合成功、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全日制職業訓練，其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期間得不計算工作收入，所領取之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仍應併入其他收入計算。

  二、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

  三、其他收入：前二款以外非屬社會救助給付之收入。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之二及第一目之三工作收入之計算，原住民應依中央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公布之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按一般民眾主要工作所得與原住民主要工作所得之比例核算。但核算結果未達基本工資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二、第一目之三及第二目工作收入之計算，十六歲以上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七十計算；身心障礙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五十五計算。

  第一項第三款收入，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

  申請人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之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予訪查；其有虛偽不實之情形者，除撤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外，並應以書面限期命其返還已領之補助。

